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郯政办字〔2020〕10 号

郯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郯城县加强小型水库安全运行

管理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红花镇、泉源乡人民政府、郯城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有关部门，

马陵山景区管委会：

《郯城县加强小型水库安全运行管理实施方案》已经县政

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望认真贯彻落实。

郯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3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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郯城县加强小型水库安全运行管理
实施方案

小型水库承担着区域防洪减灾、农业灌溉等重任，在涵养

水源、维持生态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

要作用；是保障我县经济和农业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。小

型水库安全运行管理关系小型水库功能和效益发挥，关系人民

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为加强小型水库安全管理，确保工程安全

运行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省水利厅、省财政厅、省

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省自然资源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的《关于

加强我省小型水库安全运行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鲁水运管字〔2019〕

5 号）和郯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的《郯城县小型水库管理体

制改革实施方案》（郯政办字〔2018〕67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县实

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“节

水优先、空间均衡、系统治理、两手发力”的治水方针，落实

“水利工程补短板、水利行业强监管”工作总基调，以对人民

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，落实小型水库安全运行管

理责任，提升小型水库运行管理水平。

二、主要目标

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，补齐工程设施短板，创新水库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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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模式，提升管护队伍业务素质；落实安全管理的各项法律法

规、制度措施；落实管理经费和维修养护经费，为安全运行提

供保障；推进小型水库工程管理标准化建设，确保工程状况良

好、运行安全。

三、具体实施内容和措施

（一）落实小型水库安全管理主体责任

实行行政领导负责制，县政府对我县行政区域内小型水库

安全负总责。县水利局承担本辖区水库管护主体责任，对辖区

内小型水库实行统一管理。县政府要求有关部门每年调整落实

公布小型水库大坝安全管理的三级责任人及相应责任，水库安

全管理政府责任人由乡镇（街道）领导担任，主管部门责任人

由县水利局领导担任，管理单位责任人由相应管理所负责人担

任；每年汛前调整落实防汛的行政、技术和巡查“三个责任人”，

并向社会公布。2020 年 5 月底完成。（县水利局牵头并负责落实）

（二）补齐小型水库工程设施短板

按照《水库大坝安全鉴定办法》有关规定，按“首次安全

鉴定应在竣工验收后5年内进行，以后应每隔6～10年进行一次，

运行中遭遇特大洪水、强烈地震、工程发生重大事故或出现影

响安全的异常现象后，应组织专门的安全鉴定”的要求开展水

库的大坝安全鉴定工作，切实掌握小型水库安全状况。鉴定为

二类坝的水库，对存在的安全隐患要限期治理，不留死角；对

经过鉴定为三类坝的水库要尽早纳入除险加固计划，不留重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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隐患；对功能基本缺失，风险大又没有条件加固的病险小型水

库，积极实施降等甚至报废处理。（县水利局组织实施）

完成我县 11 座小型水库雨水情自动测报系统安装工作。

2020 年 5 月底完成。（县水利局牵头并负责落实）

积极争取相关部门的配合支持，对所建成的水库管理房尽

快完善土地占用手续。力争 2020 年底前完成。（县水利局、县

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并负责落实）

逐步完善水库坝顶及管理房照明、坝顶及防汛道路硬化建

设；完善水库安全防护设施及标识牌。（县水利局牵头，县财政

局配合，县水利局负责落实）

（三）加强度汛安全管理

县水利局要根据防汛抢险和大坝安全管理要求编制《水库

防洪预案》、《水库抢险防汛应急预案》，报县防汛指挥部批准后

实施。有关乡镇（街道）要组建能用得上、拉得出的防汛抢险

队伍，负责行政区域内小型水库防汛抢险，同时按照规定做好

小型水库防汛物资储备，并保证水情、预警信息传递畅通，防

汛道路畅通，做好防洪抢险准备，落实下游群众安全转移预案。

严格按县防汛指挥部批准的汛期调度运用计划蓄水，不准

超蓄；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水库工程，坚决落实县防指下达的应

急度汛措施，严格限制蓄水位，安全隐患严重的水库要腾空库

容度汛。水库承包经营单位或个人不得以其经济利益为由违反

计划超限蓄水或腾空库容，不得阻扰水库管理员执行水库调试

http://www.so.com/s?q=%E7%BC%BA%E5%A4%B1&ie=utf-8&src=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
http://www.so.com/s?q=%E9%A3%8E%E9%99%A9&ie=utf-8&src=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


- 5 -

计划。

小型水库的管理单位或管护人员应当在汛前、汛期、汛后

对小型水库进行安全检查，发现安全隐患的，应当及时排除；

发现重大安全隐患的，要立即向乡镇（街道）和县级以上人民

政府报告并立即采取抢护措施。

小型水库可能出现洪水漫坝、垮坝险情时，水库所在地乡

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应当立即采取措施向预计垮坝影响的村庄

等地区发出警报，及时做好人员转移安置工作。（县应急管理局、

县水利局牵头，有关乡镇政府负责落实）

（四）创新小型水库管护模式

对每座小型水库，要因地制宜，因水制宜，建立科学的管

理体制和良性运行机制。探索建立适合我县县情的管护模式，

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对小型水库进行统一维修和养护。结

合年度维修养护项目，因地制宜、因库施策开展水库工程标准

提升工作，县水利局编制当年小型水库维修养护方案，维修养

护应遵循“经常养护、随时维修、养重于修、修重于抢”的原

则，要充分结合城乡环卫一体化、乡村振兴等工作，逐步达到

“一库一景”的要求。年度维修养护项目既要全面覆盖，又要

重点打造。（县水利局牵头并负责落实）

（五）加强小型水库工程管理和保护

按照《山东省小型水库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和全县 11 座

小型水库划定的管理范围与保护范围，设置界桩和公告牌，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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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条件的发放不动产权证。同时加强对小型水库管理范围内建

设项目的行政监管，在小型水库管理范围内建设工程项目，其

工程建设方案必须经县水利局和行政审批部门审查同意，并在

建设过程中接受县水利局的监督。2020 年 10 底完成。（县水利

局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，县财政局、

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参与、县水利局负责落实）

（六）加强对小型水库承包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

积极探索社会资本参与小型水库管理的社会化管理模式，

小型水库通过租赁、承包、股份合作等形式开展经营活动，经

营合同必须经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和县水利局共同审查同意后，

由县水利局与经营方签订。小型水库经营活动不得影响水库的

安全运行、防汛抢险调度和抗旱灌溉用水，不得污染水体和破

坏生态环境。县水利局对水库承包经营活动制定评估管理办法，

并定期开展评估，对合同违约或者经营活动影响工程安全运行

的行为，进行依法查处，解除或终止合同执行。2020 年年底前

完成。（县水利局牵头、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参与、县水利局负责

落实）

（七）加强水库工程管理标准化建设

根据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水库工程、技术及管理标

准，推进小型水库管理标准化建设，全力推进深化小型水库管

理体制改革示范县创建工作，并结合乡村振兴战略，将水库标

准化建设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相结合，全面提升水库的整体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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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，为建设美丽乡村、景观水库创造条件。同时要健全完善管

护制度，包括巡查制度、值班制度、养护制度、设备维修制度

等。水库大坝运行管理要坚持定期和不定期巡查相结合，汛期

每天至少进行一次检查，非汛期每周至少进行一次检查，检查

情况记入巡查登记簿。2020 年年底完成。（县水利局牵头并负责

落实）

（八）加强管护队伍建设和业务培训考核

着力加强水库安全管理队伍建设，县水利局按照小（1）型

水库 2 人、小（2）型水库 1 人的标准落实安全巡查管护人员，

建立长期稳定的管护队伍， 4 月底前，县水利局要与安全巡查

管护员签订聘用合同，落实工作职责，保障其合法权益。5 月底

前，县水利局要根据《全省小型水库巡查管护人员业务培训工

作实施方案》（鲁水运管函字〔2019〕11 号），组织开展对巡

查管护人员的业务技术培训工作，每年培训不少于 24 学时，培

训合格的，颁发结业证书，实行持证上岗。对管护人员实行考

核奖惩制度，每年由县水利局对巡查管护人员进行两次考核并

结合平时县级以上部门检查情况综合确定年度考核结果，作为

发放管护人员补贴（工资）和奖惩的依据。（县水利局牵头、

县财政局参与、县水利局负责落实）

（九）建立渠道顺畅、保障有力的财政资金投入渠道

县财政将全县（其中小（1）型 4 座、小（2）型 7 座）小

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年度补助经费 22.5 万元列入年度财政预算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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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 7.5 万元用于巡查管护人员工资，15 万元用于小型水库管理

体制改革经费。

水库工程维修养护、管理设施、安全监测设施、水库管理

自动化建设等项目在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经费中列支。（县

财政局牵头、县水利局负责落实）

（十）组织保障措施

加强组织领导，县政府将小型水库安全运行管理纳入重要

议事议程，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小型水库安全运行管理工作，

精心组织，落实责任，统筹资源力量，切实解决小型水库安全

运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，确保水库安全运行。将小型水库安全

运行管理与全面实施河湖长制结合起来，纳入年度生态河湖考

核，明确小型水库湖长职责，落实湖长是水库管理保护和开发

利用第一责任人制度。对管理不重视、责任不落实、措施不得

力造成不良后果的，有关部门要依法依规进行问责。同时加大

宣传力度，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水库安全运行的积极性，引导全

社会关心关注和重视小型水库安全运行，为小型水库安全管理

创造良好的工作氛围。（县水利局牵头，各乡镇负责落实）

郯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3 月 19 日印发


